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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22〕64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2年）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局相关股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水利所，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现将《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2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局反馈。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10月11日

（联系人：李嘉文，联系电话：86339612）

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22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佛山市扬尘防治条例》《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佛山市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及帮扶服务工作方案》《佛山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强化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年初大气污染管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强化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2年）〉的通知》《南海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管控工作任务分工表（2022年）》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开展我区房屋建筑工地、水利工程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规范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减少工地扬尘污染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有效削减排放大气污染物，切实降低工程建设过程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完成我局环境保护“一岗双责”大气环境质量考核任务。 

二、职责分工

（一）执法监察大队（城市管理专责组，以下简称“专责组”）负责房屋建筑和水利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的统筹协调工作，负责与生态环境部门沟通协调，按要求汇总报送各类数据资料；负责对环保部门督办案件的跟进及回复;督促局相关股室（单位）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导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二）水利规划建设股负责水利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管工作；指导各水利所、各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区水投公司、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依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建设市场信用的管理办法》对经核实的不良信用行为进行诚信扣分。

（三）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区管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管及日常巡查工作，定期报送工作情况。

（四）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所管辖水利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管及日常巡查工作，视情况上报巡查发现问题，每月定期上报工作台账。

（五）视频监控室负责对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工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进行视频远程监控检查，发现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的及时反馈到专责组跟进处理。

（六）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辖区范围内镇管房屋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的日常监管及日常巡查工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协同有关部门对区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日常监管及日常巡查；及时做好工作数据汇总，按照报送要求按时报送至专责组。

（七）各水利所负责属地水利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管及日常巡查工作，视情况上报巡查发现问题，每月定期上报工作台账至水利规划建设股。

（八）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要求，各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区水投公司、各镇街水投公司等）对所发包的水利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负总责，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督促施工单位编制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方案，并落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三、工作要求

（一）日常防范预警管控 

环保部门启动日常防范预警管控时：

1.房屋建筑工地方面：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则上每周需对不少于10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每周需对不少于5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2.水利工地方面：每周对不少于3个次水利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3.视频监控室每日对不少于20个房屋建筑工地进行视频远程监控检查。

（二）轻度防范预警管控 

环保部门启动轻度防范预警管控时：

1.房屋建筑工地方面：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则上每日需对不少于5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各镇（街道）城建水利办公室原则上每日需对不少于2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2.水利工地方面：每日对不少于1个次水利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3.视频监控室每日对重点防控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工地进行不低于50%项目检查。

4.专责组每日对重点防控区域内曾被督查督办过的工地进行重点巡查。

（三）中度防范预警管控 

环保部门启动中度防范预警管控时：

1.重点管控区域内在建工地合理安排现场施工工序，尽量减少涉扬尘工序（土石方、切割砖石、拆除等）作业，加强路面洒水及湿法作业，确保施工现场不扬尘。

2.房屋建筑工地方面：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则上每日需对不少于10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原则上每日需对不少于4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3.水利工地方面：每日对不少于3个次水利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4.视频监控室每日对重点防控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

5.专责组每日对桂城国测点3公里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及水利工地进行巡查。

（四）重度防范预警管控 

环保部门启动重度防范预警管控时：

1.重点管控区域内在建工地合理安排现场施工工序，尽量减少涉扬尘工序（土石方、切割砖石、拆除等）作业，加强路面洒水及湿法作业，确保施工现场不扬尘。必要时需暂停涉扬尘工序作业（涉抢修、抢险工程除外）。

2.房屋建筑工地方面：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则上每日对不少于15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原则上每日对不少于6个次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3.水利工地方面：每日对不少于5个次水利工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督查。

4.视频监控室每日对重点防控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

5.专责组每日对桂城国测点3公里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及水利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

（五）其他要求

1.重点防控区域为千灯湖活水公园国测点5公里范围内区域。

2.市、区环委办对防范预警管控措施、管控要求、重点防控区域有更严格要求时，按照市、区环委办通知执行。

四、检查工作的重点内容

（一）工地扬尘防治方面

1.在施工工地周围设置连续硬质密闭围挡或者围墙。围挡底部设置不低于30厘米的硬质防溢座。工程竣工验收阶段，需要拆除围挡、围墙及防溢座的，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不具备条件设置围挡或者围墙的，采取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2.施工工地出入口通道不得有泥浆、泥土和建筑垃圾；出入口内侧应设置混凝土挠捣的洗车设施和沉淀池，配备高压冲洗装置；确实不具备条件设置混凝土挠捣的洗车设施和沉淀池的，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确保驶离工地的机动车冲洗干净。

3.裸露地面需洒水保湿；裸土及建筑垃圾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超过三个月不作业的，采取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4.施工工地的出入口、材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生活区、主要通道（基坑阶段的车行通道可铺设钢板并适时洒水抑尘）等区域进行硬底化，并安装喷淋设备等扬尘污染防治设施。

5.施工工地堆放的砂石等工程材料密闭存放或者覆盖。 

6.土石方、地下工程、拆除和爆破等易产生扬尘的工程作业，采取洒水、湿法施工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7.依法使用袋装水泥或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采取封闭、降尘等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采取覆盖措施，禁止高空抛掷、扬撒。  

（二）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管理方面

南海区房屋建筑工地、水利工地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含新购置的），包括但不限于：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开槽机、桩工机械、叉车、起重机、装卸搬运机械、牵引车、场内车辆等。具体需落实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1.使用合规设备。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必须全部使用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其他施工工程可参照执行。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指含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为业主的施工工程）合同应当明确提出“施工全过程应使用已经环保编码的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且排放达标和使用正规油品；对未按上述要求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油品的，进行相应费用的扣减”的要求（排放标准可根据机械编码开头的数字确定：如2-KEA00111为国Ⅱ排放标准，3-KEA00111为国Ⅲ排放标准，X-KEA00111为未知排放标准）。
2.落实编码登记。南海区内所有工地须做好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禁止使用未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如发现未编码非道路移动机械立即作清退处理。

3.加强油品管控。全区施工工地全面落实油品由正规加油站直接配送，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油品使用台账制度。留存购买合同或发票，做好油品使用台账登记工作（其中用油量需符合开挖土方量（立方）：直供用油量（升）≈1:1用量原则，即开挖1立方土量至少需要直供油量1升）。配合做好油品抽测工作。油品直供加油站可选择经环保部门、发改部门认定为符合要求的加油站。台账内容应包括购买日期、品名、供应商、数量、油品合格证明、签名等内容。

4.确保达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符合目前国家阶段性排放标准要求，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

5.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管理方面的详细要求及工作指引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26号，详见附件1）要求。

五、监管措施 

根据《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及工作内容要求，对工地现场大气污染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填写检查表格（详见附件2、3）。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并视问题的严重情度作相应的处理： 

（一）检查存在轻微问题的项目，由检查人员要求工地限期整改。

（二）如检查发现存在主要的扬尘防控措施不到位、或现场存在扬尘情况的，对工地实行全面停工处理或局部停工处理；现场存在扬尘情况的，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企业诚信扣分处理。 

（三）如出现拒不整改、屡次检查存在问题或整改措施不到位的，对工地实行停工处理、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企业诚信扣分处理。

（四）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管理检查的检查表格及监管措施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南建水函〔2022〕26号，详见附件1）要求。

附件：1.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使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南建水函〔2022〕26号）

      2.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表

      3.佛山市南海区在建水利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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